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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

5%

以上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4月8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通知， 获悉公司股东王进飞先生和江苏帝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江苏帝奥）所持本公司5%以上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上述股东具体冻结详情如下：

一、股东股份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

轮候冻结股

数（股）

委托日期

轮候冻结

期限

轮候冻结

机关

轮候冻结占

其持股比例

冻结

原因

王进飞 否

506,045,

049

2020年4月7日 36个月

南通市通州区人

民法院

100% 诉讼

江苏帝奥 否

398,333,

467

2020年4月7日 36个月

南通市通州区人

民法院

98.08% 诉讼

二、股东股份累计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本公司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累计冻结数量（股） 占其持股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王进飞 506,045,049 16.16% 506,045,049 100% 16.16%

江苏帝奥 406,133,467 12.97% 398,333,467 98.08% 12.72%

合计 912,178,516 29.13% 904,379,516 99.15% 28.88%

三、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原因、影响及风险提示

造成股份被冻结及轮候冻结的主要原因系王进飞先生及江苏帝奥近来因其自身的债务纠纷而涉及诉讼， 导致法院裁定轮候冻结

股权，其处置取决于各法院的司法裁决。

王进飞先生及江苏帝奥不存在对本公司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形，不涉及对本公司业绩补偿事宜。 本公司未向王进飞先生及江苏帝

奥提供过担保。

王进飞先生及江苏帝奥并非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也并非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股份冻结情况不影响本公司控制权，不会对公司

治理和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规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9日

股票代码：

000752

股票简称：

*ST

西发 公告编号：

2020-038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存在原控股股东西藏天易隆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易隆兴” ）资金

占用情形，具体情况以及进展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9日、2019年5月10日、2019年6月11日、2019年7月10日、2019年8月9日、

2019年9月10日、2019年10月9日、2019年11月9日、2019年12月7日、2020年1月9日、2020年2月11日、2020年3月10日在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4、2019-058、2019-071、

2019-083、2019-094、2019-108、2019-117、2019-133、2019-140、2020-005、2020-024、2020-031）。 公司原控股股东天易隆兴

资金占用事项已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3.1、13.3.2条规定情形，公司股票自2019年4月10日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3.6条规定，公司就原控股股东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原控股股东资金占用事项目前情况

中国证监会西藏监管局认定公司原控股股东天易隆兴占用公司资金396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已归还占用资金1330万元（其中：

本金390万元，利息940.7573万元）,资金占用余额为3570万元（本金）。

二、解决措施进展情况

公司于原控股股东资金占用事项发生后，努力健全内部控制机制，规范公司运行，强化日常管理，保障公司生产经营工作正常开

展。

公司将继续催促原控股股东天易隆兴拿出权属明晰的价值资产，争取达成实质性进展；努力协调股东共同解决问题，动员相关方

拿出资产作保，努力维护上市公司权益。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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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取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

币40亿元公司债券。 公司分别于2019年10月8日、2019年10月2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该事项。 公司本次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方案、授权事项等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9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下同）的《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109）。

2020年4月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530号），批复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同意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40亿元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

二、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首期发行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完成；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同意注册之日起24个月内

完成。

三、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募集说明书进行。

四、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

五、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与全文、发行公告等资料将在发行前发布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和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8日

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麟龙投资为旗下部分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沈阳麟龙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麟龙投顾” ）签署的基金销售

服务协议，本公司自2020年4月9日起增加麟龙投顾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销售机构并开通相关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中科沃土货币市场基金A类 002646

中科沃土货币市场基金B类 002647

中科沃土沃鑫成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3125

中科沃土沃祥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4550

中科沃土沃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4763

中科沃土沃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4764

中科沃土转型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281

中科沃土沃安中短期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4596

中科沃土沃安中短期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7034

中科沃土沃瑞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5855

中科沃土沃瑞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5856

中科沃土沃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6498

中科沃土沃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6499

自2020年4月9日起，麟龙投顾可办理本公司基金账户开户及以上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沈阳麟龙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白塔二南街18-2号B座601

办公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白塔二南街18-2号B座601

法定代表人：朱荣晖

联系人：陈巧玲

电话：024-82280563

客服电话：400-003-5811

传真：021-51091674

网址：www.jinjiwo.com

2.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古琳花

客服电话：400-018-3610

传真：020-23388981

网址：www.richlandasm.com.cn

三、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作基金资产。 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不等于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

或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及最新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4月9日

B040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4月9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0513

、

0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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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2020年4月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0

年4月2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10人，实际参会董事10人。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编制了《2019年度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19年度环境、 社会及管治报告》 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网站（www.livzon.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授信融资暨为下属附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同意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银行申请最高不超过人民币壹佰壹拾亿叁仟万元整或等值外币的授信融

资。

同意公司为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等附属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银行申请最高不超过人民币玖拾陆亿壹仟玖佰万元整或等值

外币的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公司授信融资暨为下属附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附属公司丽珠单抗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控股附属公司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单抗” ）经营业务的资金需要，同意公司在取得健康元出具的《反

担保承诺书》（主要内容为：承诺为本公司在丽珠单抗担保责任范围内提供35.75%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至丽珠集团的保证责任结束之日止）

后，为丽珠单抗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银行申请最高不超过人民币共计捌亿壹仟万元整或等值外币的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金额人民币81,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1,116,675.24万元）的比例约为7.25%。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11条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另，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相关

规定，为控股附属公司丽珠单抗提供担保构成关连交易，审议本议案时，关连董事朱保国先生及邱庆丰先生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公司为控股附属公司丽珠单抗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股份发行一般授权事宜的议案》

鉴于香港上市规则和现行《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第一百三十六条的相关规定，“下列情形不适用

类别股东表决的特别程序：（一）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批准，公司每间隔十二个月单独或者同时发行内资股、境外上市外资股，并且拟发行的

内资股、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数量各自不超过该类已发行在外股份的20%的；（二）公司设立时发行内资股、境外上市外资股的计划，自国务院证券

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之日起十五个月内完成的；（三）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公司内资股股东可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让给境外投资人，并

在境外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董事会同意提请在二〇一九年度股东大会中以特别决议的方式，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期间（定义见下文）分配发行及处理公司内资股及/或境

外上市外资股，决定发行的条款及条件（以下简称“股票发行一般授权” ）。 董事会行使上述授权，在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时，公司无需再召集全

体股东大会或类别股东会。 在发行内资股时，公司无需再召集类别股东会；如根据中国境内相关法规之规定，即使获得股票发行一般授权，仍需

召集全体股东大会，则仍需取得全体股东大会的批准。

上述股票发行一般授权主要包括：

1、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在有关期间决定发行及处理公司内资股及/或境外上市外资股及发行的条款及条件：

(1)拟发行的股份的类别及数目；

(2)股票的定价方式及/或发行价格（包括价格区间）；

(3)开始及结束发行的时间；

(4)向现有股东发行的股份的类别及数目；及/或

(5)作出或授予可能需要行使上述权利的售股建议、协议或购股权、转股权。

2、董事会根据上述第1项所述授权决定单独或同时发行及处理（不论是否根据购股权、转股权或以其他方式）的内资股或境外上市外资股

的数量分别不超过本议案获得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该类公司已发行的内资股或境外上市外资股数量的20%。

3、董事会可于有关期间内作出或授予需要或可能需要于有关期间结束后行使该等权利的售股建议、协议或购股权、转股权。

4、就本议案而言，“有关期间” 指本议案获得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下列三者最早之日期止的期间：

（1）公司下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

（2）本议案经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后12个月届满之日；

（3）股东大会通过公司特别决议案撤销或更改本议案所述授权之日。

5、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股份发行和分配的方式、种类及数量，以及公司在该等股份发行及分配完成时公司股本结构的实际情况相应增加注

册资本，并适时对《公司章程》做出其认为必要的修改，以反映新的股本结构、注册资本。

6、在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公司上市地监管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情况下，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发行一般授权所需的一切必要事宜。

7、为了及时有效地推进公司根据前述规定实施股票发行一般授权，批准及授权董事会在上述1-6项述及的事项获得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同

时并在上述有关期间内：

(1)根据市场时机决定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和向各发行对象发行的数量和比例、定价方式及/或发行价格（包括价格区间）、发行起止时间、上

市时间、募集资金用途等；

(2)聘请必要的专业中介机构并签署相关协议或合同；

(3)代表公司签署承销协议、保荐协议、上市协议及其他为实施股票发行一般授权所需之文件；

(4)根据公司股份发行的方式、种类、数量和股份发行完成时公司股本结构的实际情况适时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登记、股权登记等有关事

宜；

(5)代表公司向有关主管部门申请发行、上市相关的审批、登记、备案等手续；

(6)决定和支付发行上市费用或申请费用；

(7)根据公司股份发行的方式、种类、数量和股份发行完成时公司股本结构的实际情况适时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并安排办理必要的

登记备案手续；

(8)办理其他股票发行一般授权所需的一切必要事宜。

8、公司董事会仅在该等发行及其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公司上市地监管规则（不时修订

的），及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其他相关有权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方可行使权利，公司董事会亦仅应根据年度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的

权限范围内办理相关事宜。

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延续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A股股份，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减少注册资本。

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已经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0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为保证回购

股份的顺利实施，根据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约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及相关的A股类别股东会及H股类别股东会批准延续实施。 回购股份

实施期限为自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0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该回购股份方案之日

起9个月内。

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购股份方案有关详情请见公司于2020年3月6日及2020年3月2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2020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0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作为召集人，定于2020年5月25日（星期一）采用现场表决以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2020年第

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2020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

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2020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的通知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召开2020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通知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

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网站（www.livzon.com.cn）。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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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授信融资暨为下属附属公司

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丽珠集团” ）本次拟向银行申请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103,000.00万元整或等值外币的

授信融资。

●本次担保的被担保人及担保金额：

1、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2,960,000,000元；

2、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920,000,000元；

3、珠海保税区丽珠合成制药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2,290,000,000元；

4、珠海市丽珠医药贸易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681,000,000元；

5、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753,000,000元；

6、丽珠集团福州福兴医药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512,000,000元；

7、丽珠集团（宁夏）制药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798,000,000元；

8、四川光大制药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380,000,000元；

9、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55,000,000元；

10、焦作丽珠合成制药有限公司，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270,000,000元。

本次公司为下属附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总金额约为人民币961,900.00万元， 其中， 对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附属公司担保总额为198,

800.00万元，对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附属公司担保总额为763,100.00万元。 上述担保总金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1,

116,675.24万元）的比例约为86.14%，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未有除对全资或控股附属公司以外的对外担保。

●公司未有逾期担保情况发生。

一、授信融资及为下属附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情况概述

2020年4月8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授信融资暨为下属附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表决

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同意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下列银行申请最高不超过人民币壹佰壹拾亿叁仟万元整或等值

外币的授信融资：

序号 授信银行名称 币种 申请授信额度（元） 备注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4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50,000,000 或等值外币

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7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6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80,000,000 或等值外币

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9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3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3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4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5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65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6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7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3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8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8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19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20 摩根士丹利国际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21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22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4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23 中国进出口银行 RMB 5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24 国家开发银行 RMB 800,000,000 或等值外币

合计 RMB 11,030,000,000

同意公司为下列附属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下列银行申请最高不超过人民币玖拾陆亿壹仟玖佰万元整或等值外币的授信融

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详情如下：

序号

被担保对

象

公司所

占股权

比例

授信银行名称 币种

最高担保金额

(元)

担保期限

（年）

担保

类型

备注

1

丽珠集团

丽珠制药

厂

1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RMB 180,000,000 1

连 带

责 任

保证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RMB 33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RMB 150,000,000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70,000,000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RMB 280,000,000 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0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RMB 100,000,000 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RMB 3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1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国家开发银行 RMB 3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小计 RMB 2,960,000,000

2

珠海丽珠

试剂股份

有限公司

39.4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RMB 80,000,000 1

连 带

责 任

保证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RMB 5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40,000,000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RMB 50,000,000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RMB 2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1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国家开发银行 RMB 1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小计 RMB 920,000,000

3

珠海保税

区丽珠合

成制药有

限公司

1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RMB 160,000,000 1

连 带

责 任

保证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RMB 5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RMB 200,000,000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RMB 50,000,000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80,000,000 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RMB 3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RMB 50,000,000 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0 1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3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12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国家开发银行 RMB 2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小计 RMB 2,290,000,000

4

珠海市丽

珠医药贸

易有限公

司

1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RMB 20,000,000 1

连 带

责 任

保证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RMB 2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30,000,000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RMB 2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RMB 100,000,000 1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33,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28,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小计 RMB 681,000,000

5

丽珠集团

新北江制

药股份有

限公司

87.1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RMB 110,000,000 1

连 带

责 任

保证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40,000,000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9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81,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32,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小计 RMB 753,000,000

6

丽珠集团

福州福兴

医药有限

公司

90.3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1

连 带

责 任

保证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80,000,000 1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32,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小计 RMB 512,000,000

7

丽珠集团

（宁夏）制

药有限公

司

87.1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20,000,000 1

连 带

责 任

保证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RMB 50,000,000 1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6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14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28,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小计 RMB 798,000,000

8

四川光大

制药有限

公司

1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RMB 50,000,000 1

连 带

责 任

保证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80,000,000 1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小计 RMB 380,000,000

9

丽珠集团

利民制药

厂

1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5,000,000 1

连 带

责 任

保证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4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小计 RMB 55,000,000

10

焦作丽珠

合成制药

有限公司

1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60,000,000 1

连 带

责 任

保证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RMB 50,000,000 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80,000,000 1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RMB 8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

度

小计 RMB 270,000,000

合计 RMB 9,619,000,000

注：1、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试剂公司” ）的其他股东--李琳（持有试剂公司股权21.147%）等需出具《反担保承诺书》，承诺

为丽珠集团在试剂公司担保责任范围内提供相应持股比例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至丽珠集团的保证责任结束之日止；2、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新北江公司” ）另一股东--珠海中汇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新北江公司股权8.44%）需出具《反担保承诺

书》，承诺为丽珠集团在新北江公司担保责任范围内提供8.44%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至丽珠集团的保证责任结束之日止；

3、丽珠集团福州福兴医药有限公司（下称“福兴公司” ）另一股东--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福兴公司股权75%）需出具

《反担保承诺书》，承诺为丽珠集团在福兴公司担保责任范围内提供75%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至丽珠集团的保证责任结束之日止；

4、丽珠集团（宁夏）制药有限公司（下称“宁夏公司” ）的股东--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宁夏公司股权100%）需出具

《反担保承诺书》，承诺为丽珠集团在宁夏公司担保责任范围内提供100%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至丽珠集团的保证责任结束之日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成立日期：1989年11月26日

住所：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38号

法定代表人：徐晓

注册资本：4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自产的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放射性药品、诊断药品、医疗器械、卫生材料、

生物制品、生化试剂、医药中间体、保健食品、基因工程产品、化工原料、化妆品、技术转让成果、吸入制剂（以上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別管理措

施内容，涉及法律法规必须报经前置审批的，凭前置审批文件方可生产、经营）”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115,524,677.28

负债总额 1,204,329,973.83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1,068,801,997.40

净资产 1,911,194,703.45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90,291,077.99

利润总额 711,266,431.29

净利润 610,681,849.68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38.66%，截至目前担保余额为23,505.43万元。

2、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89年01月26日

住所：珠海市香洲区同昌路266号1栋

法定代表人：陶德胜

注册资本：9287.6771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体外诊断试剂的生产[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诊断试剂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原抗体诊断试剂盒、梅毒螺旋体抗体诊断试剂盒、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诊断试剂盒、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诊断试剂盒（均为酶联免疫法）、乙型肝炎病毒、丙型肝炎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2

型）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法）]；Ⅱ类、Ⅲ类6840体外诊断试剂，Ⅱ类、Ⅲ类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的生产；体外诊断试剂的批发；Ⅲ类

6815注射穿刺器械，6824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33医用核素设备，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及诊断试剂，6845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6854手术

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57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6858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6870软件；Ⅱ类：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

6822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4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33医用核素设备，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及诊断试剂，6841医用化验和基础

设备器具，6845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6854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57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6858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

备及器具，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70软件**� ；按珠外经贸生字[2003]� 92号文经营进出口业务；医疗设备的租赁；一类医疗器械、设备零

配件、塑料制品、电子设备、电器设备、办公用品、实验室用试剂、实验室仪器设备及耗材的销售；技术服务；医疗器械和试剂的技术服务费；标准物

质的生产和销售；消毒剂、消毒器械、日用品的销售。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745,611,736.85

负债总额 555,441,411.96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542,466,311.9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190,192,407.59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755,378,137.63

利润总额 117,964,218.8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05,063,208.70

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74.49%，截至目前担保余额为6,372.04万元。

3、珠海保税区丽珠合成制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3年09月09日

住所：珠海保税区联峰路22号

法定代表人：唐阳刚

注册资本：12828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自产的无菌原料药、原料药、医药制剂、医药中间体、化工产品（以上均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从事上述产

品同类商品的批发、零售（不设店铺）和进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原料

药、医药中间体、化工产品的技术服务、仓储租赁。 (以上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内容，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737,194,998.13

负债总额 393,485,290.68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387,780,861.5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332,967,395.92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871,145,733.29

利润总额 168,865,680.0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43,082,346.24

珠海保税区丽珠合成制药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53.38%，截至目前担保余额为7,354.84万元。

4、珠海市丽珠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1年06月22日

住所：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38号丽珠工业园行政大楼5楼513、515、516、517室

法定代表人：陶德胜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中西药制剂及原料、医药中间体等商品的进出口（具体按省经贸委粤经贸进字[1994]157号文经营）；批发：中成药、化学原料药、

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许可证有效期至2024年8月15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4,421,628.56

负债总额 130,298,555.11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130,201,905.64

净资产 84,123,073.45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373,790,994.62

利润总额 -2,718,064.72

净利润 -2,440,845.61

珠海市丽珠医药贸易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60.77%，截至目前担保余额为5,505.24万元。

5、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3年03月28日

住所：广东省清远市人民一路

法定代表人：唐阳刚

注册资本：23988.77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药品的生产（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生产许可证》），兽药的生产（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生产

许可证》）；一般经营项目：医药中间体的制造，化工原料及产品的制造，饲料添加剂、食品添加剂的制造，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

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医药相关产品及健康相关产业产品的研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翻译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培训服务，生产、科研所需原

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874,886,541.43

负债总额 1,651,718,867.43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1,617,568,979.4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1,029,853,843.61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683,144,342.19

利润总额 391,372,609.0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298,613,838.93

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57.45%，截至目前担保余额为4,942.54万元。

6、丽珠集团福州福兴医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89年11月13日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江阴工业集中区南港大道8号

法定代表人：唐阳刚

注册资本：4170万美元

经营范围：药品、原料药、医药制剂中间体、食品添加剂及医药生产用的化工原材料（不含易燃易爆及化学危险品，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

经营）的生产、批发、零售；药品生产技术的研发、服务、转让（以上经营范围不含中药饮片的蒸、炒、灸、煅等炮制技术的应用及中成药保密处方产

品的生产）。 外文翻译服务；医疗器械、机械设备及零配件、仪器仪表的研发生产；厂房、机械设备出租。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960,770,693.48

负债总额 237,485,838.06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227,721,547.7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706,621,509.16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590,959,926.36

利润总额 213,877,793.7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77,368,204.59

丽珠集团福州福兴医药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24.72%，截至目前担保余额为4,402.10万元。

7、丽珠集团（宁夏）制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08月17日

住所：宁夏平罗工业园区301省道南侧头石公路西侧

法定代表人：唐阳刚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食品添加剂：L-苯丙氨酸、精氨酸；辅酶Q10；卡那霉素的生产、销售；兽药：盐霉素钠、盐霉素预混剂、恩拉霉素；盐酸林可霉素、洛

伐他汀；霉酚酸、美伐他汀的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厂房、设备租赁。（涉及许可证的按照许可证核准范围经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北江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80,679,631.21

负债总额 1,171,901,760.28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1,161,553,241.37

净资产 108,777,870.93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631,463,614.19

利润总额 53,797,955.42

净利润 56,495,446.43

丽珠集团（宁夏）制药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91.51%，截至目前担保余额为10,830.44万元。

8、四川光大制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3年12月0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天彭镇外北街56号

法定代表人：蔡信福

注册资本：149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中西药、中西成药，研究、开发新产品；销售本公司产品；批发保健品；中成药的生产、技术转让（以上经营范围涉及前置审批

的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核准的经营范围经营，未取得前置许可证的不得经营。 上述经营范围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

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49,226,260.63

负债总额 305,944,903.18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234,846,403.88

净资产 943,281,357.45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343,355,524.09

利润总额 68,369,020.03

净利润 53,831,110.93

四川光大制药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24.49%，截至目前担保余额为3,657.44万元。

9、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

成立日期：1997年05月24日

住所：广东韶关市工业西路89号

法定代表人：蔡信福

注册资本：6156.101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各种医药制剂、多层共挤输液用膜制袋、医药原料（以上项目凭药品生产许可证核定项目经营，涉证商品除外），各种食

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营养保健品、各类新药产品的研制和开发。产品内外销售。（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企业特别准入管理措施）(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86,683,117.44

负债总额 490,662,622.90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451,004,386.8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696,133,209.10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518,343,264.36

利润总额 165,929,855.0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41,461,411.09

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41.38%，截至目前担保余额为0.00万元。

10、焦作丽珠合成制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07月10日

住所：焦作市马村区万方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唐阳刚

注册资本：7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医药中间体、化工产品（以上均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以上范围中凡涉及专项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或

有关批准文件生产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4,243,543.71

负债总额 171,274,297.59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171,274,297.59

净资产 42,969,246.12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326,814,116.53

利润总额 9,499,861.42

净利润 9,229,274.56

焦作丽珠合成制药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79.94%，截至目前担保余额为4,724.94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尚未与上述授信银行签订正式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1、本次公司申请授信融资及为附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是为了满足附属公司的经营业务需要，对上述附属公司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2、公司持有试剂公司的股权比例为39.425%，试剂公司的其他股东--李琳（持有试剂公司股权21.147%）等需出具《反担保承诺书》，承诺

为丽珠集团在试剂公司担保责任范围内提供相应持股比例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至丽珠集团的保证责任结束之日止，确保本次担保公平、对

等。

3、 公司持有新北江公司的股权比例为87.14%， 新北江公司的另一股东———珠海中汇源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有新北江公司股权

8.44%）需出具《反担保承诺书》，承诺为丽珠集团在新北江公司担保责任范围内提供8.44%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至丽珠集团的保证责任结

束之日止，确保本次担保公平、对等。

4、新北江公司持有福兴公司75%股权，需出具《反担保承诺书》，承诺为丽珠集团在其担保责任范围内提供75%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至

丽珠集团的保证责任结束之日止，确保本次担保公平、对等。

5、宁夏公司为新北江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北江公司需出具《反担保承诺书》，承诺为宁夏公司提供100%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至丽珠集团

的保证责任结束之日止，确保本次担保公平、对等。

6、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就公司授信融资及为附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签署有关文件。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止， 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71,874.46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1,116,675.24万元）的

6.44%，均为公司对全资、控股附属公司提供的担保。 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不存在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

六、备查文件目录

1、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2、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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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附属公司丽珠单抗提供融

资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及担保金额：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单抗” ），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81,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1,116,675.24万元）的比例约为7.25%，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1,797,646.31万元）的比例约为

4.51%。 本次公司为丽珠单抗提供担保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未有逾期担保情况发生。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0年4月8日，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丽珠集团”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

股附属公司丽珠单抗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同意公司为丽珠单抗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下

列8家银行申请最高不超过人民币共计捌亿壹仟万元整或等值外币的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详情如下：

被担保对

象

公司所占

股权比例

授信银行名称 币种

最高担保金额

（元）

担保期

限（年）

担保类

型

备注

珠海市丽

珠单抗生

物技术有

限公司

55.1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1

连带责

任担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度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50,000,000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90,000,000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3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度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20,000,000 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MB 1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度

国家开发银行 RMB 100,000,000 1 与集团共享额度

合计 RMB 810,000,000

本次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81,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1,116,675.24万元）的比例约为7.25%，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1,797,646.31万元）的比例约为4.5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11条等相关规定，本次担保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另，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

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为控股附属公司丽珠单抗提供担保构成关连交易，审议本议案时，关连股东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海滨制

药有限公司及天诚实业有限公司须回避表决。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07月02日

注册地点：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38号单抗大楼

法定代表人：朱保国

注册资本：141333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物医药产品及抗体药物的技术研究、开发，从事上述产品的生产销售及进出口业务，并提供相关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

务（以上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内容，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附属公司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48,138,607.70

负债总额 51,898,341.62

银行贷款总额 -

流动负债总额 49,173,511.21

净资产 496,240,266.08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630,287.14

利润总额 -210,335,770.43

净利润 -210,335,770.43

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9.47%，截至目前担保余额为579.45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尚未就本次担保与上述银行签订正式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1、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附属公司丽珠单抗经营业务的资金需要，公司承担的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2、丽珠单抗的另一股东———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丽珠单抗35.75%股权）需出具《反担保承诺书》，承诺为本公司在丽

珠单抗担保责任范围内提供35.75%的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至丽珠集团的保证责任结束之日止，保证本次担保公平、对等。

3、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就公司授信融资及为附属公司提供担保签署有关文件。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71,874.4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1,116,675.24万元）的6.44%，均

为公司对全资、控股附属公司提供的担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

六、备查文件

1、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2、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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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

2020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2020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已于2020年4月8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度股

东大会、2020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0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

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①2019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为2020年5月25日（星期一）下午2:00；

②2020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召开时间为2020年5月25日（星期一）下午3:00（或紧随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结束后）。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20年5月25日上午9:15至2020年3月26日下午3:00；

②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20年5月25日交易时间，即9:30-11:30、13:00-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以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1）A股股东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8日（星期一）；

（2）H股股东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8日（星期一）。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①2019年度股东大会：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A股股东及于股权登记日下

午四时三十分前在卓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H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②2020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A股股东，并可

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审计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38号丽珠工业园总部大楼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如下：

普通决议案：

1、审议及批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及批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及批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及批准《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5、审议及批准《关于聘任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6、审议及批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调整投资计划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特别决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审议及批准《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8、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授信融资暨为下属附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9、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为控股附属公司丽珠单抗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10、审议及批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股份发行一般授权事宜的议案》；

11、逐项审议及批准《关于延续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

11.01�回购股份的目的

11.02�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11.03�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和比例

11.04�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以及资金来源

11.05�回购股份的期限

11.06�回购股份决议的有效期

11.07�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本次股东大会将听取公司独立董事关于2019年度工作情况的述职报告。

（二）2020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如下：

特别决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逐项审议及批准《关于延续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

1.01�回购股份的目的

1.02�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1.03�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和比例

1.04�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以及资金来源

1.05�回购股份的期限

1.06�回购股份决议的有效期

1.07�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为控股附属公司丽珠单抗提供融资担保构成关连交易，因此在审议《关于公司

为控股附属公司丽珠单抗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时，关连股东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及天诚实业有限公司须

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有关详情请见

公司于2020年3月26日、2020年4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无互斥提案。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指所有提案 √

1.00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5.00 《关于聘任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6.00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调整投资计划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7.00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8.00 《关于公司授信融资暨为下属附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

9.00 《关于公司为控股附属公司丽珠单抗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

10.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股份发行一般授权事宜的议案》 √

11.00 《关于延续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 √子议案数：（7）

11.01 回购股份的目的 √

11.02 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

11.03 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和比例 √

11.04 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以及资金来源 √

11.05 回购股份的期限 √

11.06 回购股份决议的有效期 √

11.07 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信函登记、传真登记。

2、登记时间：通过信函、传真方式登记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5月24日。

3、登记地点：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38号丽珠工业园总部大楼董事会秘书处。

4、A股股东登记时应当提供的材料：

①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单

位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需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单位

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附件一）办理登记。

②自然人股东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5、H股股东登记及出席须知请参阅本公司于披露易（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网站发布的相关公告。

6、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姓名：叶德隆、袁蔼铃

联系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38号丽珠工业园总部大楼董事会秘书处

电话号码：（0756）8135888

传真号码：（0756）8891070

7、预计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不超过1天，与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食宿、交通费及其他有关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由于网络投票系统的限

制，本公司只能向A股股东提供一次网络投票机会。因此，A股股东关于上述延续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网络投票结果将同时适用于2019

年度股东大会及2020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两个会议的表决。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说明如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513” ，投票简称为“丽珠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或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子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

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5月25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5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0年5月25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

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

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同一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和现场投票任意两种以上方式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六、备查文件

1、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2、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3、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9日

附件一：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委托人持股数额：_____________股）出席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

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授权受托人表决事项如下：

序号 表决议案

表决意向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指所有提案

1.00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0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00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00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5.00 《关于聘任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6.00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调整投资计划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7.00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8.00 《关于公司授信融资暨为下属附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9.00 《关于公司为控股附属公司丽珠单抗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10.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股份发行一般授权事宜的议案》

11.00 《关于延续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

11.01 回购股份的目的

11.02 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11.03 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和比例

11.04 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以及资金来源

11.05 回购股份的期限

11.06 回购股份决议的有效期

11.07 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同意” 、“反对” 、“弃权” 下面的方框中打“√” 为准，对同一项决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如果委托人

对有关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决议案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则受托人将认定其授权委托无效。

委托人签名（单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本授权委托书及经公证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如有），必须于2019年度股东

大会举行时间至少24小时前送达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如为A股股东）， 地址为中国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38号总部大楼， 邮政编号：

519090）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委托人持股数额：_____________股）出席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

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授权受托人表决事项如下：

序号 表决议案

表决意向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指所有提案

1.00 《关于延续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

1.01 回购股份的目的

1.02 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1.03 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和比例

1.04 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以及资金来源

1.05 回购股份的期限

1.06 回购股份决议的有效期

1.07 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同意” 、“反对” 、“弃权” 下面的方框中打“√” 为准，对同一项决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如果委托人

对有关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决议案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则受托人将认定其授权委托无效。

委托人签名（单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本授权委托书及经公证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如有），必须于2020年第二次

A股类别股东会举行时间至少24小时前送达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如为A股股东），地址为中国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38号总部大楼，邮

政编号：519090）


